梨丰乡人民政府政务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方便百姓和群众能快速、准确地查找梨丰乡政府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一)公开范围
　　政府网站公开网址： (http://www.huachuan.gov.cn/)
　　梨丰乡政府主动向社会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有以下8类：
　　1.概况信息。包括乡政府及其工作机构的总体情况、机构职能，领导简历、分工和重要活动、讲话。
　　2.法规文件。包括乡政府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本乡的有关文件。
　　3.发展规划。包括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及相关政策;本乡年度工作、重点工作、阶段性工作的计划。
4.工作动态。包括乡政府重要会议、经济社会发展、惠民实事项目等最新动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政务公告、公示;
　　5.人事信息。包括乡政府干部任免公告;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表彰和奖励。
　　6.财经信息。包括乡政府财政预决算及审计情况，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使用情况;保险政策及保险工作情况。
　　7.行政执法。包括乡政府负责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执法及行政复议等情况。
　　8.公共服务。政府有关面向公民、企业和其他经营者及涉外服务方面的信息。
　　(二)公开形式
对主动公开信息，乡政府主要采取在桦川县人民政府网公开和依法指定主要信息公开场所公开两种形式。
　　(三)公开时限
本乡政府网上公开的信息，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自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乡政府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可以向本乡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申请获取。
　　(一)受理申请机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邮政编码等公示如下：
　　受理机构：梨丰乡人民政府   政府办公室
　　办公地址：梨丰乡人民政府大楼
　　联系电话：0454-3923007　　邮政编码：154344
　　受理时间：8：30至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申请的步骤
　　1 .提出申请
向受理机构提出申请的，需填写《梨丰乡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细、明确;
　　申请人可通过下列方式提出申请：
(1) 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
申请人可以在政府网站上填写电子版《申请表》。
　　（2）当面申请。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申请的，需出具单位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
　　2 .申请处理
　　受理机构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申请表》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完备，可以当场受理的，当场受理登记并出具《登记回执》;对于要件不完备的，受理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正。
　　受理机构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按规定程序对申请进行审查，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可延长15个工作日。
受理机构根据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申请，一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为提高处理效率，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
　三、监督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政府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本乡纪委投诉。
监督电话：0454-3923007　　传真：0454-3923007　　
通信地址：桦川县梨丰乡梨树村（政府大楼）
邮政编码：154344　　
接待投诉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政府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如下：
梨丰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
请
人
信
息
	公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　　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传真
	 

	
	
	联系人邮箱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所需信息内容描述
	 

	
	选   填   部   分

	
	所需信息的用途
	 

	
	是否申请减免费用
 
□ 申请。
请提供相关证明
□ 不
 
（仅限公民申请）
	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
 
□ 纸面
□ 电子邮件
□ 其他方式，具体为
                    
（可多选）
 
	获取信息的方式
 
□ 邮寄
□ 快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

	
	□ 若本机关无法按照指定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也可接受其他方式

	 
	 
	 
	 
	 
	 
	 
	 
	 
	 


                       （            ）第     号
 说明：1.申请表应填写完整，对没有联系方式或联系方式有误的信息恕不回复。
       2.申请表内容应真实有效，同时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3.申请人根据有关规定属于低收入者的，如需免除费用，须在本表中提出，并同时提供相关证明。




















附件2：
梨丰乡人民政府工作机构
	1、 机构职能
1、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引导农民进行科学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3、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
4、负责农村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5、负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6、负责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和集体公益事业。
二、内设机构
1、综合办公室：
负责乡党委、政府各项事务的综合协调。
2、 党建办公室：
负责乡、村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3、事业机构
（1）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加挂党群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加挂网格化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

	二、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
	桦川县梨丰乡人民政府

	通信地址
	桦川县梨丰乡梨树村
	公开电话
	3923007

	电子邮箱
	87258880@qq.com
	传    真
	3923007

	政务公开主管领导
	李广龙
	联系电话
	15945867333

	政务公开工作人员
	陶传军
	联系电话
	15244785111



